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宣告，在下面签字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宏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合法代表本公司授权：梁津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合法代理人，授权代理人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对我公司《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47号街区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工作底稿及相关资料调查取证中，以本公司名义，并代表本人处理一切有关事务。代理人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公司，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本公司承担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

代理人无权转让委托权。

申请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日期：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